附件

《数字化全面赋能专项工作支持政策》
（征求意见稿）

1、 数据要素领域
（一）“数据要素×”大赛项目
1.支持条件
（1）依法设立的单位；
（2）当年度通过福州选送参加“数据要素×”大赛福建分赛并获奖。
2.奖励标准与方式
（1）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对获得当年度“数据要素×”大赛福建分赛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并由牵头单位在项目团队内进行分配。每年补贴名额根据当年度“数据要素×”大赛福建分赛比赛方案确定，补贴总额不超过300万元；
（2）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对获得当年度“数据要素×”大赛全国总决赛一、二、三等奖、优秀奖的单位（前提是获得省级一等奖），额外给予4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并由牵头单位在项目团队内进行分配。每年补贴名额根据当年度“数据要素×”大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确定，补贴总额不超过300万元；
（3）此项奖励不对行政机关单位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发放。
（二）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项目
1.支持条件
（1）依法设立的单位；
（2）当年度获得国家部委正式发文认定作为数据要素类全国典型案例的单位。
2.奖励标准与方式
（1）对获得认定的单位给予资金补贴奖励。每年补贴总额不超过120万元，每家单位补贴奖励金额不超过30万元。
（2）此项奖励不对行政机关单位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发放。
二、数字经济领域
（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市场主体培育项目
1.支持条件
首次入选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独角兽”“未来独角兽”“瞪羚”的创新企业、已入选上述称号后实现等级晋升的相关企业；
2.奖励标准和方式
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对符合上述支持条件的企业给予对应奖励：首次入选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独角兽”“未来独角兽”“瞪羚”的创新企业，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实现称号晋级的企业，给予补差奖励。
（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提质项目
1.支持条件
（1）数字经济相关部门；
（2）当年度首次获评国家数字产业集群的数字经济相关部门、当年度通过省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区评估的数字经济牵头部门。
2.奖励标准和方式
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对符合上述支持条件的数字经济牵头部门给予对应奖励：首次获评国家数字产业集群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当年度通过省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区评估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数据要素高效赋能激励项目
1.支持条件
当年度各县（市）区入选福建省数据企业培育库数目排名全市前三。
2.奖励标准和方式
采用“免申即享”方式，按排名给予奖励：第一名10万元、第二名8万元、第三名5万元，补贴总额23万元。
三、数字技术应用领域
（一）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落地实践项目
1.支持条件
（1）各县（市）区；
（2）新增入选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可长期开放的数字应用场景项目。
2.奖励标准和方式
由各县（市）区统一申报，对符合条件的每个新增数字应用场景项目，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申报对接项目
1.支持条件
（1）各县（市）区；
（2）入选省数据管理局“福建省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优秀案例”。
2.奖励标准和方式
由各县（市）区统一申报，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每个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当年度，该领域“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落地实践项目”与“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申报对接项目”的累计奖补项目总数不超过15个，两项累计奖补总额不超过150万元。
4、 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一）数据标注领域发展支持项目
1.支持条件
（1）各县（市）区，依法设立的单位；
（2）在数据标注领域获得国家数据标注基地认定、国家优秀（典型）案例称号。
2.奖励标准和方式
（1）获得国家数据标注基地认定的，在省级支持基础上额外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2）获得数据标注领域国家优秀（典型）案例的，在省级支持基础上额外给予不超过3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2025年、2026年该类项目的累计奖补总额不超过60万元。
（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
1.支持条件
（1）依法设立的单位；
（2）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领域获得国家先行先试工作试点认定、国家优秀（典型）案例称号。
2.奖励标准和方式
（1）获得国家先行先试工作试点认定的，在省级支持基础上额外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每年补贴名额不超过2个。2025年、2026年该类项目的累计奖补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2）获得国家优秀（典型）案例称号的，在省级支持基础上额外给予不超过30万元资金支持，2025年、2026年该类项目的累计奖补总额不超过60万元。
（三）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建设项目
1.支持条件
（1）依法设立的单位；
（2）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领域，获得国家先行先试工作试点认定或获得国家优秀（典型）案例称号。
2.奖励标准和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在省级支持基础上，额外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资金支持，每年补贴名额不超过2个。2025年、2026年该类项目的累计奖补总额不超过400万元。
（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行业节点建设项目
1.支持条件
（1）依法设立的单位；
（2）建设福州数据基础设施行业节点项目，节点需要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进行对接，并完成“一点发布，全域可见”数据产品数量不少于100个，完成“一点注册，全域可登”数据主体不少于150家。
2.奖励标准和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40万元一次性资金补助，补贴名额不超过8家,补贴总额不超过320万元。
（五）数据流通利用标准化研究项目
1.支持条件
（1）科研院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
（2）牵头研制数据流通领域的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并完成正式发布。
2.奖励标准和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单位按每项标准给予一次性15万元奖励，每年补贴名额不超过2个，补贴总额不超过30万元。
（六）人工智能算力普惠应用补助项目
1.支持条件
（1）购买算力服务的福州企业，且经营状态正常，信用状况良好，未被相关部门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年度购买总额在5万元（含）至10万元（不含）之间、年度购买总额达10万元（含）以上。
2.奖励标准和方式
1.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年度购买算力服务总额5万元（含）-10万元（不含）的，按照当年实际购买服务费用50%的比例给予补助。
2.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年度购买算力服务总额达10万元（含）以上的，支持申请省级相关补助。
五、工作要求
1.完成公示后，当年度相关资金由福州市数据管理局拨付至项目业主。
2.若同一项目满足一个领域内多项支持条件，以就高原则享受该领域一项专项资金支持；若满足不同领域支持条件的，可叠加享受专项资金支持。
3.依法设立的单位，指经营状态正常、信用状况良好、未被相关部门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单位。
4.该奖补政策从公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2年。
5.联系方式
（1）数据要素领域：83362590；
（2）数字经济领域：83363500；
（3）数字技术应用领域：83892583；
（4）数字基础设施领域：88037873,其中第（六）点“人工智能算力普惠应用补助项目”联系电话8305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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